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北院区历史房屋补办产权登记房屋结构安全及抗震检测鉴定服务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北院区历史房屋补办产权登记房屋结构安全及抗震检测鉴定服务

2、项目地点：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
3、项目概述：对北院区内的岭南楼、药厂制剂室、急诊楼共3座建筑物进行结构安全及抗震检测鉴定，岭南楼建筑面积约37776平方米，药厂制剂室建筑面积约775.83平方米，急诊楼建筑面积约4306.8平方米，即总建筑面积约42858.63平方米（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
4、项目工期：总工期60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采购人或监理人发出的开工令为准。

5、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包文明、包服务和工作成果的形式承包本技术服务工程，包与建设项目相关单位的协调以及本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等所有费用。

6、综合单价：本合同采用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干，本合同检测费按建筑面积收费，即综合单价为     元/m2，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设备费、检（监）测试验费、测点埋设和损坏修复费、各项措施费（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文明施工、临水临电安装、临时道路铺设、机械设备进出场、工作面清理及整理、检测配载、桩头处理、试坑开挖、疏干排水、工作搭架、工作棚、锚桩及焊接等相关费用）、报告编写费、配合协调费、方案评审费、工程保险费、风险费、管理费、规费、利润、税金等所有的一切相关费用。

7、 工程量：检测服务的工作量根据建筑物的建筑面积确定，并需经甲方确认，乙方自行增加的额外工作量将不被承认。在检测技术成果完成后，实际工作量应经检测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共同确认为准。

二、服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建筑物结构安全及抗震鉴定等内容，具体以实际情况及有关规范要求为准。具体检测项目、指标及检测频率、数量必须满足各项验收要求（包括但不限于验收规范、政府监督部门验收要求及各专项验收要求）。成交单位须在对项目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按照业主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岭南楼、药厂制剂室、急诊楼的建筑抗震检测鉴定，并编制相应的检测报告以及绘制现状结构图纸。具体内容如下：

1、抗震性能检测鉴定

对大楼整体结构等进行现场检查及相关资料调查并检测。

房屋现状检测鉴定：

对房屋现状以及结构构件尺寸进行测量，绘制现状结构图纸；

房屋倾斜度测量，检测房屋地基基础工作状况；

全屋承重结构构件损坏情况检查：检查建筑物中承重结构构件的变形、损坏状况，并出具检查报告；

对全屋结构构件混凝土强度抽样检测，并出具检查报告；

对全屋承重结构构件的配筋情况检测：对框架结构梁、柱、板配筋情况（直径、数量，框架与填充墙间的拉结筋）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查报告；

围护结构检查：检查建筑物室内外地坪、雨棚、挑檐、门窗过梁等构件及屋面等完损状况，并出具检查报告。

验算复核、分析鉴定：

根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的要求，对结构进行验算复核，评定房屋的抗震性能，编制抗震鉴定报告书，并提出相应加固、处理报告。

2、基础形式局部抽查分析

通过局部开挖抽查，分析该建筑的基础形式，基础大小，对建筑改造后是否满足使用功能需求进行安全性技术分析。

3、项目质量要求

成交单位须在对项目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按照业主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房屋进行抗震检测鉴定工作，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及现状图纸。

（二）服务范围除以上工作外，还包括：

1、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监督抽检的检测工作，监督抽检内容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实施，投标人需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此项工作费用；

2、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编制检测方案，并确保检测方案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及通过工程所在行政区域的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督部门的审批。同时，负责协调相关工作，保证技术成果能够通过相关部门认可，投标人需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此项工作费用；

3、在进行检测任务的过程中，所有协调沟通等工作内容已包含在合同报价之内，不得另外收取费用；

4、检测数据的有关信息按规定通过连接系统进行传输报送政府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如需），投标人需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该项协调工作的费用；

5、若有乙方资质不能覆盖的检测内容，由乙方书面报告甲方并得到甲方同意后乙方可分包检测项目，分包承包人应具备相应检测项目的资质；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费用之中；

6、乙方提交的检测报告在甲方项目开展加固设计工作时发现有遗漏或错误或需补充提供的，乙方应无条件进行补充或修订直至满足加固设计工作相应要求；

★7、本次鉴定按甲、乙双方讨论认可的鉴定技术方案开展鉴定工作。

三、提交报告要求

1、乙方在每次检测工作完成后，应在检测工作结束后十天内向甲方提供正式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提交一式 十 份（如甲方有需要，增加报告份数，乙方无条件免费提供）。

2、成果报告需加盖广东省建设厅核准的工程检测报告专用章、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的计量认证合格“CMA”标志，盖章后的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检测报告签认人员的检测资格证书必须在乙方处注册并且有效。

3、所有检测报告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规范、标准。

4、检测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① 委托方名称，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基础类型，检测要求；

② 检测目的，检测依据，检测内容，检测数量，检测日期；

③ 检测对象的编号、位置和相关施工记录；

④ 主要检测仪器设备；

⑤ 检测方法；

⑥ 实测与计算分析图表和检测数据汇总结果；

⑦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描述(必要时)；

⑧ 检测结论。

四、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生效后，按合同条款相关约定达到支付条件，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资料，经甲方审核后进行支付。乙方提供相关等额有效发票。

2、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10%，即       元作为预付款，乙方需支付等额的预付款银行保函。

3、进度款：完成岭南楼检测工作并提交相应鉴定报告后，可申请支付实际检测费用的60%（含预付款）；完成岭南楼、药厂制剂室检测工作并提交相应鉴定报告后，支付至实际检测费用的70%；完成所有检测工作并提交相应鉴定报告后，支付至实际检测费用的80%。
4、结算款：乙方提交全部最终鉴定报告成果，并已提交结算资料，经监理单位审核后，由甲方审定。最终结算金额以甲方核定的金额为准，支付至结算核定金额的100%。
5、如甲方发现乙方存在违约行为，可在发现当期的支付节点直接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

6、乙方在每次收取款项前须向甲方提供与所收款项金额相等的合法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期款项。




